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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产业链、供应链是
现代经济的重要形态，其韧性和
安全水平反映国家经济抵抗风险
能力的大小，对现代化产业体系
建设具有重要影响。”在日前举办
的中国贸促会商法大讲堂“海洋
安全法治与物流供应链管理”活
动上，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
社会研究所所长殷骏表示，确保
供应链安全，尤其是跨国供应链
安全非常关键。

《中国供应链发展报告（2023—
2024）》显示，近年来，全球范围内，
供应链中断危机频发，各种不确定
性、不稳定性、不可预见性事件显
著增多。

殷骏表示，提升供应链的抗风
险能力是维护供应链安全的前
提。打造抗风险的供应链需要保

证企业在遭受重大风险冲击时，能
够维持基本运营并迅速恢复到正
常状态。这种韧性依赖于供应源
多样性、多渠道物流系统等多方面
的能力。同时，建立对潜在威胁的
预警和快速反应机制，通过高效的
信息集成和处理能力，完善对各种
风险因素的实时监测和分析系
统。此外，国际合作框架对于增强
供应链的抗风险能力至关重要。
通过与其他国家建立稳定的物流
合作体系，从而实现资源的有效配
置和风险的分担。

殷骏建议，针对需求量比较大
的进口资源，企业应尽可能寻求更
多的供应源，摆脱对于单一原产国
的过度集中依赖，注重出口市场的
多元化，我国的制造业和技术服务
业需要开拓更广阔的国际市场，使

我国的产业链能更好地分散全球
经济下行、区域不平衡发展的风
险，进而提高跨国供应链的抗风险
能力；在国际物流布局和跨国供应
链项目建设中，优先采用“就近原
则”，深化与周边如俄罗斯、东盟、
日韩及中亚地区的合作。一旦发
生全球性重大危机事件，这种地理
上的邻近优势允许我国企业迅速
调动相关资源，确保关键产业链供
应链可靠运行，在关键时刻牢牢掌
控战略主动权；国家层面上，建立
供应链应急反应系统，利用高效信
息处理平台 24小时监测供应链风
险，确保响应速度。与联合国世界
贸易组织WTO等国际机构合作，
寻求建立国际应急响应机制，畅通
信息资源共享，协同应对全球供应
链中断风险。 （穆青风）

确保跨国供应链安全助力企业出海

不久前，欧盟委员会（以下简称
“欧委会”）发布关于对华电动汽车反
补贴调查初裁结果，拟对进口自中国
电动汽车征收临时反补贴税。各界对
此表示坚决反对。

记者了解到，欧委会在原有10%普
通进口关税之上，拟对中国比亚迪汽
车加征17.4%的关税，对吉利汽车加征
20%的关税，对上汽集团加征38.1%的
关税。这3家生产商均在欧盟正在进
行的调查中被抽样。其他在中国生产
电动汽车的车企，包括在中国拥有工
厂或合资企业的欧洲公司，将面临21%
或38.1%的关税，具体税率取决于企业
对欧洲官员调查的配合程度。

外交部针对欧盟将从下月开始对
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征收关税一事
回应称，这起反补贴调查是典型的保
护主义。欧方对自中国进口的电动汽
车加征关税，违背市场经济原则和国
际贸易规则，损害中欧经贸合作和全
球汽车产供链的稳定，最终也会损害
欧洲自身的利益。

商务部对这一事件回应称，欧方
罔顾事实和世贸组织规则，无视中方
多次强烈反对，不顾多个欧盟成员国
政府、产业界的呼吁和劝阻，一意孤
行，中方对此高度关切、强烈不满，中
国产业界对此深感失望、坚决反对。

中国贸促会表示，中国电动汽车
行业依托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通过加
强国际产业合作，持续推进技术创新，
为全球电动汽车行业发展作出巨大贡
献，有效促进全球节能减排与绿色发
展。欧委会滥用世贸组织贸易救济规
则，肆意采取贸易保护措施，严重违背
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严重
破坏全球电动汽车产业链、供应链稳
定与安全。

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代表
中国工商界呼吁欧方切实遵守世贸组
织规则，立即取消对华电动汽车反补
贴征税措施。中欧电动汽车行业合作
前景广阔，中欧业界应加强交流合作，
通过磋商对话化解纠纷矛盾，通过互
利共赢助力节能减排，通过融合发展

实现绿色发展目标。
众多车企也发声表示反对。宝马

集团董事长齐普策（Oliver Zipse）表
示，欧委会拟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
税是错误的决策。加征关税将会妨碍
欧洲车企的发展，同时也会损害欧洲
自身利益。贸易保护主义势必引发连
锁反应，以“关税回应关税，以孤立取
代合作”。对宝马集团来说，类似增加
进口关税这样的保护主义措施，无法
帮助企业提升全球竞争力。宝马集团
坚定不移地拥护自由贸易。

大众汽车集团表示，长远来看，施
加反补贴税不利于欧洲汽车行业竞争
力的提升。欧委会作出这一决定的时
机并不恰当。对欧洲，尤其是德国汽
车行业来说，这一决定弊大于利。欧
洲所需要的是促进汽车行业向电动
化、气候中和转型的监管环境。

中国贸促会汽车行业分会会长王
侠表示，中国企业想要在全球激烈的
竞争环境中生存，必须以建立新型、稳
定、共赢的产业生态为前提。坚定地

践行长期主义，打持久战。车企在上
半场可以凭先发优势、资本优势或速
度取胜，但下半场必须用体系能力、持
久能力、应变能力和差异化的核心能
力取胜。车企与车企、车企与科技公
司、车企与渠道和平台、合资车企股东
双方、中国车企与全球车企之间，都需
要不断磨合，找到新的利益平衡点。

中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张越告诉
《中国贸易报》记者，欧委会这一举动
是典型的保护主义行为，将给中国电
动汽车出口带来直接的负面影响，也
不利于欧盟企业与中企展开进一步合
作，更会伤害当地消费者的切实权
益。中方或可通过开展磋商的方式，
与欧盟达成互利共赢的结果，尽量避
免贸易争端产生。对于中国企业来
说，一方面可以用欧委会反补贴调查
超出相关范围，侵犯企业商业技术、数
据隐私等理由拒绝部分调查行为；另
一方面可以积极在当地建厂，布局自
己的上下游产业链，从而减少关税给
企业带来的巨大影响。

欧盟拟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各界表示坚决反对
■ 本报记者 钱颜

本报讯 近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
“贸仲”）副主任兼秘书长王承杰在京接待了津巴布韦共和国
（以下简称“津巴布韦”）驻华大使馆全权公使格拉西亚诺·尼
亚古斯（Grasiano Nyaguse）一行，双方就深化中非经贸合作及
仲裁法治领域交流展开座谈。

王承杰表示，在“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中非经贸合
作日益紧密的新时代背景下，跨境商事纠纷不可避免，妥善
处理尤为重要。仲裁作为全球通行和融汇国际法律规则“最
大公约数”的争议解决方式，将在推动中非经贸争议解决中
发挥更大作用。贸仲通过加强仲裁员队伍建设、与来自非洲
在内的各国际仲裁机构和有关争议解决组织进行多方合作
等方式不断扩大“一带一路”仲裁法治朋友圈，为护航中非经
贸往来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未来，贸仲将进一步深化与
非洲各国仲裁法律机构的交流合作，携手中非法律界共同致
力于国际仲裁的发展与繁荣。

格拉西亚诺·尼亚古斯对贸仲在推动中国和国际仲裁事
业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希望未来与贸仲
加强沟通协作，共同促进中非争议解决机制的完善与发展。

双方还就加强贸仲与非洲仲裁机构的交流合作充分交
换意见，并一致认为跨区域仲裁机构合作对于促进国际贸易
的公平、公正和高效解决争端具有重要意义。双方期待携手
推进仲裁事业的国际化发展，促进中非仲裁法律制度融合，
为全球和中非贸易环境的和谐稳定作出积极贡献。

（来源：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澳大利亚反倾销委员会日前发布公告
称，澳大利亚工业与科技部部长通过了澳大
利亚反倾销委员会对进口自中国出口商的宽
度大于等于 600毫米的镀铝锌板作出的反倾
销和反补贴新出口商复审终裁，决定对该企
业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其暂定倾销有
效税率以最低限价计算，当涉案产品实际出
口价格低于规定的最低价格时征收反倾销
税；暂定反补贴有效税率为 0.4%。该措施自
2024年2月23日起生效。（本报综合报道）

因涉产品著作权纠纷，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被一桩3年前收购案的对手方索赔1.5亿元，如今法院一
审判决结果已经出炉。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北京冠群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牛其昌）

“A2”是否属于牛奶、牛奶制品等商品
的通用名称？是否具备商标应有的显著特
征？是否具有欺骗性？围绕上述问题，雀
巢（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雀巢公司”）
与艾图牛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图公
司”）展开了一场历时近5年的纷争。

近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
了雀巢公司的上诉请求，艾图公司“A2”商
标（以下简称“涉案商标”）的注册最终得以
维持。

2014 年 2 月 12 日，A2 有限公司提交
了涉案商标的注册申请，于 2015年 3月 14
日发布注册公告，核定使用在牛奶制品、
牛奶、奶粉等第 29 类商品上。2015 年 11
月 20日，涉案商标注册人名义变更为艾图
公司。中国商标网显示，在奶粉、牛奶等
第 29 类商品上，艾图公司获准注册多件

“A2”商标。
2019年 12月 3日，雀巢公司向国家知

识产权局提出宣告涉案商标无效的请求，
提交了国内外奶粉企业生产和销售含有

“A2型β—酪蛋白”奶粉的新闻报道、其他
国家主管机构认定涉案商标“A2型β—酪

蛋白”缺乏显著特征的相关裁定等证据，主
张在涉案商标申请注册之前“A2”已成为
牛奶产品的特定简称，作为奶制品行业经
营者及相关消费者用以指代含有“A2 型
β—酪蛋白”的牛奶制品、奶粉等商品约定
俗成的名称，构成在牛奶制品、奶粉等商品
上的通用名称，并在特定的行业内广泛使
用至今。而涉案商标注册使用在牛奶等商
品上，直接表示了商品的营养成分等特点，
缺乏作为商标应有的显著特征，而且容易
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和产地产生误认，具
有欺骗性。

2020年 9月 29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作
出对涉案商标予以维持的裁定。雀巢公司
针对该裁定，随后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
起行政诉讼。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经审理认为，“A2”
一词并未被写入中国任何与“蛋白”“酪蛋
白”“牛奶”的行业标准或国家标准中，雀巢
公司提交的两份地方标准可以证明山东省
已于 2019年 6月 29日实施“A2型β—酪蛋
白”相关地方标准，并简称为“A2奶”，该简
称与涉案商标“A2”一词并非完全对应。

同时，在商标无效宣告请求纠纷中，认定通
用名称应当以商标申请时为准，这两份地
方标准的形成时间远晚于涉案商标申请时
间，而且两份地方标准均系“A2型β—酪蛋
白”的应用技术标准，不是对牛奶、蛋白、酪
蛋白及“A2型β—酪蛋白”的名称进行规定
的文件，标准的起草单位也均不是通用名
称标准文件的制定主体。此外，这两份地
方标准中出现的所有术语和定义只适用这
两份标准，而不具有普遍适用意义。据此，
法院认为雀巢公司并无确凿证据证明涉案
商标依据法律规定或者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应当认定为法定的通用名称，亦不足以
认定涉案商标在核定商品上属于约定俗成
的通用名称。

同时，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为，涉案商
标注册使用在牛奶等核定商品上，不属于
缺乏显著特征的词汇，也没有直接描述商
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
量及其他特点，不会使相关公众不可避免
地产生对商品特点的认知，具有区分商品
来源的功能。最终，驳回了雀巢公司的诉
讼请求。

雀巢公司不服一审判决，继而向北京
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高级人
民法院也以艾图公司的“A2”品牌经过长
期宣传使用，在中国相关公众中已具有一
定知名度和影响力，具备商标应有的显著
特征等理由，驳回了雀巢公司的上诉。

“判断一件标志是否带有欺骗性及是
否容易导致公众误认，应当结合商标核定
使用商品的自身特点，按照公众的普遍认
知水平及认知能力予以判断。判断一件商
标是否属于通用名称，一般以商标申请时
的事实状态为准，核准注册时事实状态发
生变化的以核准注册时的事实状态进行判
断。判断一件标志是否缺乏显著特征而不
得作为商标注册，应结合该标志核定使用
的商品，以相关公众的通常认知为依据，以
该标志能否起到标识、区分商品来源的作
用作为判断标准。”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律师赵虎表示，国家知识产权局与
法院在裁判中明确了相关问题的审查审理
标准，充分体现了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与司
法机关在商标授权确权案件中的协同和标
准统一。

雀巢公司与艾图公司近5年商标纷争落幕
■ 王国浩

本报讯 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海仲”）副
主任近日被聘为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调解员，为期 6年，从
2024年5月16日至2030年5月16日。此前，李虎于2017年被
聘为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仲裁员，自2017年8月22日开始，
任期6年，已于2023年8月22日届满。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是依据 1965年《解决国家与他国
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而建立，专门解决外国投资者和东道国
之间有关投资争端的国际仲裁机构，旨在通过调解、仲裁方式
解决以东道国政府为被申请人的国际投资争端，在外国投资
者和东道国之间培育相互信任的氛围，从而促进国际投资活
动开展。我国 1992年批准加入《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
争端公约》，该公约于 1993年对中国生效。根据公约规定，每
个缔约国有权向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委派 4名仲裁员和 4
名调解员，每届任期6年。

我国目前已经成为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的双向大国，中
国海仲将以李虎被聘为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调解员为契
机，加强对国际投资调解和仲裁理论及实务的研究，为维护外
国投资者和东道国合法权益，促进国际投资健康发展作出积
极的贡献。 （来源：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

本报讯 英国《知识产权资产管理》杂志于日前公布了
2024年《IAM全球专利 1000强》评选结果。中国贸促会专利
商标事务所（以下简称“专商所”）凭借雄厚的实力获评中国
（大陆）专利申请业务金牌事务所及专利诉讼业务金牌事务
所，充分表明专商所的高度专业和服务水平。

《知识产权资产管理》的评价是，专商所拥有 322名专利
代理师和商标代理人，无疑是中国最重要的知识产权专业机
构之一。专商所多元复合人才团队可以为各行业争议/非争
议事务提供精准的知识产权建议。从初创公司到跨国企业，
专商所都充满活力地处理各种争议和非争议问题。

专商所所长龙传红、副所长康建忠、高级顾问马浩、资深代
理人陈新、罗菊华、柳冀、袁玥7人入选高度推荐个人榜单。

（来源：中国贸促会专利商标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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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拟继续对
合成板征收反倾销税
韩国企划财政部日前发布公告称，计划

继续对原产于中国厚度大于等于 6毫米的合
成板征收反倾销税，税率为 3.30%至 27.21%，
有效期为 5 年。2012 年 11 月 9 日，韩国对原
产于中国的合成板进行反倾销调查。2013年
12月 1日，韩国正式对中国涉案产品征收反
倾销税。此后，韩国分别于 2017年 5月 19日
和 2020年 11月 6日进行了两次日落复审，两
次作出肯定性裁决并延长了征税期限。2023
年7月3日，韩国对该案启动第三次日落复审
调查。2024年 4月 18日，韩国贸易委员会发
布公告称，对该案作出第三次日落复审终裁，
建议继续对涉案产品征收为期 5年的反倾销
税，税率为3.30%至27.21%。

欧盟对钢丝绳和钢缆
作出反倾销终裁

欧盟委员会近日发布公告称，于6月6日
对原产于中国的钢丝绳和钢缆作出第四次反
倾销日落复审终裁：裁定若取消反倾销措施，
进口自中国涉案产品的倾销，以及该倾销对
欧盟产业造成的损害会继续或再度发生，因
此决定继续维持对华涉案产品的反倾销措
施，反倾销税率为60.4%。本案的倾销调查期
为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损害
调查期为2019年1月1日至调查期结束。

加拿大对盘条
作出反倾销初裁

加拿大边境服务署日前对原产于或进口
自中国、埃及和越南的盘条作出反倾销肯定
性初裁，决定自即日起对涉案产品征收临时
反倾销税，涉案企业江苏沙钢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预计倾销幅度为50.9%、应付临时税共计
50.9%；中国其他出口商预计倾销幅度为
71.1%、应付临时税共计 71.1%。埃及出口商
苏伊士钢铁公司预计倾销幅度为49.7%、应付
临时税共计49.7%；埃及其他出口商预计倾销
幅度为 99.8%、应付临时税共计 99.8%。该初
裁结果的具体理由说明将于 15 日内公布。
2024年3月8日，加拿大边境服务署对原产于
或进口自中国、埃及和越南的盘条发起反倾
销调查。

巴基斯坦对漆刷长丝
作出反倾销初裁

巴基斯坦国家关税委员会近日发布最新
公告称，对原产于或进口自中国的漆刷长丝
作出反倾销初裁，初步裁定涉案产品存在倾
销，该倾销对巴基斯坦国内相关产业的建立
造成了实质性阻碍，决定对涉案产品征收
34.48%的临时反倾销税，措施不包括仅用于
巴基斯坦出口产品原料的漆刷长丝和涉及国
外捐款援助项目及其他豁免关税项目所需的
漆刷长丝。终裁结果预计于初裁公告发布之
日起180日内作出。

澳大利亚对镀铝锌板
作出“双反”终裁

贸仲秘书长接待津巴布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全权公使来访

专商所获评中国（大陆）专利申请业务金牌事务所
及专利诉讼业务金牌事务所

中国海仲副主任李虎被聘为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调解员


